
蚌 埠 学 院 文 件
院科字〔2019〕4 号

关于印发《蚌埠学院科研财务助理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蚌埠学院科研财务助理管理办法（试行）》已经 2019 年审

计整改专题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

遵照执行。

蚌埠学院

2019 年 4 月 11 日

样章



蚌埠学院科研财务助理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科研经费管理，创新服务方式，促进

学校科研事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

干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 50 号）、《中共安徽省委办

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项

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皖办发〔2016〕73 号）

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科研财务助理是指为科研项目（课题）

服务，协助科研团队、项目负责人做好科研经费预算编制和调剂、

经费支出等服务的科研财务管理人员。

第三条 科研财务助理由学校各科研团队和课题组根据科研

经费管理工作实际需要设置。科研财务助理接受科研处、财务处

的业务指导。

第四条 科研财务助理采取兼职方式，鼓励有相关工作经验

的教职工兼任科研财务助理。

第二章 岗位职责

第五条 科研财务助理岗位职责：



（一）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国家财经法律法规、学校各项财

务制度，审核经费支出的合法性、合理性和规范性：

（二）根据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经济合理性原则协助

科研团队、项目负责人编制科研项目经费预算，提高项目预算的

科学性、合理性；

（三）受科研团队、项目负责人委托负责办理项目经费入账、

经费支出报销、结题结账事宜，协助科研团队、项目负责人编制

科研项目财务年报和决算报告，定期对科研经费管理和使用情况

进行分析，提高科研经费预算执行进度；

（四）协助科研团队、项目负责人接受各级审计、财政、科

技部门或受托机构组织的检查、审计等监督管理工作：

（五）遵守国家保密、档案等法律法规及学校相关规定；

（六）其他应由科研财务助理承担的工作。

第三章 岗位设置与聘用

第六条 科研财务助理由学校各科研团队和课题组依据科

研管理的有关规定，结合在研科研项目数量、在研科研经费总量

及预算批复情况，根据科研经费管理工作需要提出设岗申请，报

科研处和财务处审批。其中，项目主管部门有明确要求的必须设

置科研财务助理岗位。



第七条 科研财务助理按照“按需设岗、规范管理”的原则

择优聘用。科研财务助理人员的聘用科研团队和课题组负责。报

财务处、科研处备案。

第八条 科研财务助理岗位任职条件：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

（二）具有较强的贵任意识、服务意识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拥有一定的财务管理经验。

第九条 科研处、财务处负责组织对科研财务助理相应的技

能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科研财务管理相关法规与条例、科研财

务管理要求和工作流程、项目预算编制和调剂、科研经费支出、

财务决算和结题验收等。

第四章 岗位管理与考核

第十条 科研财务助理岗位人员由科研团队或课题组进行人

员管理和工作安排。科研处和财务处负责提供业务培训和咨询、

工作指导和监督等工作。

第十一条 科研财务助理岗位考核包括年度和聘期考核，由

科研团队或课题组负责。考核结果作为续聘和奖惩的重要依据，

并报科研处和财务处备案。



第十二条 学校统一聘用的科研财务助理所需费用从科研项

目间接费用中列支，科研团队或课题组自行聘用的科研财务助理

所需经费从该科研团队或课题组获准批复的劳务费中列支。

第十三条 科研财务助理在工作期间，应遵守学校和聘用单

位的规章制度，服从学校管理部门和聘用单位的工作安排。工作

期内出现违法违纪行为的，按国家及学校相关规定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